
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15]483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委）、房管局，深圳市市场监管

局、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

号）和《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粤府办〔2015〕42号）规定，我省放开部

分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为规范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停车保管服

务行业市场秩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物业服务企业、

停车服务企业等停车场经营者（以下简称停车场经营者）与业主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

约定。

上述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费是指停车场经营者接受车位所有权人、业主大会

或业主委员会及其他合法单位或组织等的委托，按照停车服务合同或其他约定，向住

宅小区业主或使用人提供停车场地、设施、停车秩序管理以及保管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停车场经营者已收取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费的，不得向车位使用人重复收取车位物业

服务费。

二、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物流园区、专业市场等配套停车场，以及

政府列管停车场以外的露天停车场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场

经营者可根据建设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依法自主确

定收费标准，其中与住宅小区共用停车场的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按本通知第一条

确定和调整。

三、机动车辆因交通违法、肇事等原因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拖曳至指定停车场产生的

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按照停车场分类实行不同的价格管理形式。

四、鼓励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物流园区、专业市场等配套停车场，

居民小区停车场以及政府列管停车场以外的露天停车场设置机动车免费停放时限。



五、停车场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自觉规范收费

行为，严格执行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

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得采取价格欺诈等不正当手段，损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不得利用优势地位强制服务、强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多

收费；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明确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的管理部门及相关责任。停车场行

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停车服务规范，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协同各部门加强对

停车服务行为的市场监管。物业服务行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

规范，拓宽业主协商渠道，大力培育业主自治组织，提高业主话语权，指导监督物业

服务企业经营服务活动，积极维护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的合法权益。价格主管部门要

畅通价格投诉热线，加强对辖区内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价格巡查和监督检查，防止市场

主体滥用定价权，严肃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价格水平和价格秩序稳定。各相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

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澄清不实报道，稳定社会预期，确保国家和省停车场收费

政策和措施落实到位。

七、本通知自2015年8月15日起执行。我委及(原)省物价局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以本

通知为准。各地级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抓紧清理废止本地区出台的相

关价格文件，组织召开价格政策提醒告诫会，加强停车服务收费水平的监测，及时向

社会公布具有代表性的住宅小区、商业配套及其他非建筑物配套露天停车场价格水平。

请各地于10月底前将贯彻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书面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管理处）。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住房和建设厅


